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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利息时，只按借款本金计算利息，其前期产生的尚未偿付

的利息不再加入本金重复计算利息的计息制度。其计算公式

如下： 借款利息金额＝本金×利率×期数 由于长期借款的金

额一般较大，因此，在会计核算中，依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和

重要性原则，长期借款的利息费用需要在每期期末逐期计提

。每期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： 每期借款利息＝本金×相应期

限的利率 复利是指在计算借款利息时，不仅本金需要计算利

息，而且前期未付的利息并入本期本金滚动计算利息的计息

制度。其计算公式如下： 借款期内利息总额=本金×（1 利率

）期数-本金=本金×[（1 利率）期数-1] 当期借款利息=（本

金 截至本期期初累计未付的利息）×相应期限的利率 按照国

际惯例，长期借款的利息一般按复利法计算。在我国的会计

实务中，常常根据借贷双方的约定，采用单利法计算利息。 

（一）一次性还本付息 企业向金融机构或其他单位借入的长

期借款，一般都是按复利法逐年计算利息，到期时一次性还

本付息。 [例1]某股份制企业于20XO年年初向银行借入5年期

的长期人民币借款800 000元，年利率为10％，每年复利一次

，到期时一次性还本付息。 该借款每年年末计提的利息费用

如下： 第一年：800 000×10％=80 000（元） 第二年：880 000

×10%=88 000（元） 第三年：968 000×10％=96 800（元） 第

四年：1 064 800×10％=106 480（元） 第五年：1 171 280

×10%=117 128（元） 该项借款的5年利息总额为： 800 000×[



（1 10％）51]=488 408（元） （二）分期偿还本息 在实务中

，有些借款合同约定长期借款分期偿还，即企业取得长期借

款后，分期、分批地偿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。在这种情况下

，一旦企业归还了一部分本金和利息，以后计提利息时就只

计提未偿付的本金和利息部分的利息，而不需再计提已偿付

的本金和利息部分的利息。例如，在例1中，约定于第四年年

末偿付第四年年末时本利和的一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前4年年

终计提的利息费用不变，其他计算如下： 第四年年末偿付的

金额=800 000×（1 10％）×4×50％=585 640（元） 第五年计

提的利息费用=585 640×（1 10%）=644 204（元） （三）分

期付息、到期还本 有时候，贷款合同约定，借款期间每年年

终计算并支付利息，到期时一次性归还本金。在这种情况下

，每年支付的利息费用相等，即： 利息费用=本金×年利率 

在例1中，若其他条件不变，利息于每年年终支付，则每年年

终支付的利息为： 800 000×10％=80 000（元） （四）借款利

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为购建固定资产而取得的专门借款，在

符合前述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以计算应予资本化的利息

金额，并将其计人固定资产的购建成本。 按照我国借款费用

会计准则的规定，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应与发生在固定资

产购建活动上的支出挂钩。在应予资本化的每一个会计期间

，因购置或建造某项固定资产而发生的利息，其资本化金额

应为至当期末止购置或建造该项固定资产的累计支出加权平

均数乘以资本化率；如果借款存在折价或溢价，还应当将每

期应摊销的折价或溢价金额作为利息的调整额，对资本化率

作相应调整。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公式为： 每一个会计期

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=至当期末止购建固定资产累计支出加权



平均数×资本化率 其中，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应按每笔资产

支出金额乘以每笔资产支出占用的天数与会计期间涵盖的天

数之比计算确定。其计算公式为： 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=∑

（每笔资产支出金额×每笔资产支出占用的天数／会计期间

涵盖的天数） 资本化率应当分别不同情况，按下列原则确定

： 1.为购建固定资产只借入了一笔专门借款，资本化率即为

该项借款的利率。如果该专门借款存在溢价或折价，则应确

定该笔借款各期的资本化率。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溢价或

折价时，该借款内含的实际利率即为各期的资本化率；当采

用直线法摊销溢价或折价时，应按各期实际利息（名义利息

加减溢折价摊销额）除以期初借款的账面价值计算。 2.为购

建固定资产借人一笔以上的专门借款，则资本化率应为这些

专门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。在这些借款都没有溢价或折价的

情况下，加权平均利率的计算公式为： 加权平均利率= 专门

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／专门借款本金的加权天数

×100％ 其中，专门借款本金的加权平均数是指各专门借款的

本金余额在会计期间内的加权平均数，其计算应根据每笔专

门借款的本金乘以该借款在当期实际占用的天数与会计期间

涵盖的天数之比确定。计算公式为： 专门借款本金的加权平

均数= ∑（每笔专门借款的本金×每笔专门借款实际占用的

天数／会计期间涵盖的天数） 如果专门借款存在溢价或折价

，则同样应当分别确定各期的实际利息，并按期初借款的账

面价值作为本期借款本金计算。 [例2]某公司于2002年年初开

始自行建造办公大楼。为此，于2002年1月3日向银行借人一

笔专门借款5 000 000元，借款年利率为9％，期限为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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